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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财政厅文件 

晋财综〔2022] 32 号 

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惩治违法违规 

组织非税收入的通知 

各市、县财政局，省直各执收部门（单位）: 

为全面贯彻国务院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、促进服务业领 

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稳经济稳增

长、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及市场主体倍增的决策部署，确保各项

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落实，坚决遏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，降

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，全方位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现就进 

一步惩治违法违规组织非税收入（下称违法违规收费）有关工作 

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禁违法违规收费 

各级财政、执收部门（单位）应严格依法依规组织收缴非税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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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严禁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 

（违规变更收费项目。具体为擅自设立、撤销收费项目，

擅自改变收费范围、收费环节、收费对象、收费期限。 

（违规变更收费标准。具体为擅自提高、降低收费标准。 

（不执行取消、停征、免征、降标等降费政策。 

（强制或变相向市场主体购买服务并收费，特别是对应免

费开放的电子政务平台变相收费。 

（只收取费用而未提供相应服务。 

（向市场主体摊派建设任务和资金。 

（以赞助、捐赠、无偿借款等名义变相摊派。 

（为违法违规收费开具财政票据。 

（将违法违规收费确认为财政收入。 

（通过与单位预算安排挂钩方式以费促收。

（十一）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其他违法违规收费问题。

二、明确责任 

（直接责任。执收人及其主管人员为其违法违规收费承

担直接责任。 

（主体责任。执收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为其违法违规收

费承担主体责任；执收部门直接违法违规收费的，执收部门及其

主要负责人承担主体责任。 

（监管责任。执收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所属执收单位

违法违规收费承担监管责任。财政部门对同级执收部门及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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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收费承担监管责任。上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财

政部门违法违规收费的监督检查。 

三、建立健全惩戒机制 

（投诉受理 

1．各级财政、执收部门对国务院“互联网＋”督查平台、中小企

业公共服务平台、全国 12315 平台、山西政务服务平台、12345 便

民服务热线、互联网门户网站举报电话推送、接到的投诉举报线

索，本级党委政府、上级部门批转交办的案件线索，应梳理甄别、 

分类处置。 

2．各级财政、执收部门对于各个渠道收到的投诉举报线索，

属于职责范围内的，应予以受理，并在 2 个工作日内向举报人反

馈受理情况；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，在 2 个工作日内及时告知举

报人不受理原因、依据和建议。 

3．上级财政部门或执收部门受理的下级执收人和执收单位

违法违规收费投诉举报线索，可转由下级财政部门或执收部门办

理，上级财政部门或执收部门需全过程监督办理情况。 

（分工调查 

1．实行首问责任制。财政部门和执收部门谁先受理谁牵头，

对执收人和执收单位违法违规收费组织调查处理。 

2．下级财政部门或执收部门违法违规收费由上级财政部门

或执收部门组织调查处理。 

3．发生重大舆情、涉及重大金额和其他应由省级处理的违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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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收费由省级财政部门或执收部门组织调查处理。 

4．省级执收部门违法违规收费由省级财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理。 

（处理处罚 

1．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属于财政违法行为的，由财政部门根据

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进行处罚。 

2．违法违规收费除财政处罚外、需其他行政处罚的，由相关

执收部门在职权、职责范围内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。 

3．违法违规收费需人事免职的，移交组织人事部门按程序进

行处理。 

4．违法违规收费涉嫌党风党纪的，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进行调

查、处理。 

5．违法违规收费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部门进行调查、处理。 

（结果反馈 

各级财政、执收部门及时将查处结果及时向服务平台和热线

电话管理机构、投诉举报人反馈；对本级党委政府、上级部门批

转、交办的案件线索查处结果及时向本级党委政府、上级部门书

面专题汇报。 

四、规范使用财政票据 

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利用山西省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，

全流程规范财政票据使用行为；同时，要加强财政票据日常业务

管理，严格各类财政票据使用范围，严肃处罚违规使用票据行为，

从源头上杜绝违法违规收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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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依法依规开具非税票据 

征收非税收入应由执收部门（单位）向缴纳义务人出具由省 

级财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山西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（简称非税 

票据）。 

各级执收部门及单位应严格按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设

定的项目、收费标准等格式化信息，据实开具非税票据，确保足额

征收；不得打白条或多收少开票，不得串用非税票据，不得将非税 

票据与其他票据互相替代，不得为违法违规收费开具非税票据； 

票据摘要栏应据实填列，书写规范。 

（严格控制资金住来结算票据使用范围 

各级用票单位应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严格限定在行政事业单 

位暂收款项、代收款项，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、单位与个人之间发

生的其他资金往来且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，以及财政部门认

定的不作为单位收入的其他资金往来行为。经营服务性收费、行

政事业性收费收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、罚没收入、国有资源（资产） 

有偿使用收入、国有资本收益等，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。 

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申请往来票据项目的

甄别和管控，对各类往来资金实行严格管理，严禁使用资金往来

结算票据变相向市场主体收取费用。 

（定期核销使用后的财政票据 

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对用票单位使用后的财政票据进行核

销。对收费项目、票据类型使用错误、交款人名称不规范、缴费人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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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录入不全、备注不详等，通知用票单位进行整改；对违法违规开具的票

据责成票据使用单位开具红票冲销作废，并责令将违法违规收取的费用

退还缴费人。 

（四）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使用财政票据行为 

对违反规定印制财政票据，转让、出借、串用、代开财政票据， 

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擅自销毁财政票据，提供虚假信息骗取和冒领

财政票据，伪造、使用伪造的财政票据监制章，在境外印制财政票

据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各级财政部门将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修改

＜财政票据管理办法＞的决定）)（财政部第104 号令）、《财政违法行

为处罚处分条例）}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对相关责任

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理处罚，处理处罚决定通过山西省财政票据电

子化管理系统通报，对涉嫌违纪违法的，移送相关部门。 

五、主动公开政府收费信息 

为促进依法依规收费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提高工作透明度，

服务市场主体，各级财政、执收部门（单位）应做好政府收费信息

公示工作。 

（省级财政部门在互联网门户网站定期公布政府性基金

项目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清单和涉企非税收入负面清单并适

时动态调整，明确收费项目、资金管理方式、政策依据及监督电话。 

（市、县财政部门应在互联网门户网站或同级政府门户网

站公布所辖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、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清单和监

督电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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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执收部门（单位）应在互联网门户网站或办公场所显著

位置公示其收取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对象、收费范围、依

据文件、监督电话等。 

六、其他要求 

（提高政治站位 

各级财政、执收部门（单位）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明确责任范畴，

加强组织协调；坚持管理与惩戒齐抓，指导与检查并举，全面与重

点共管，进一步提高治理能力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。 

（加强培训宣传 

各级财政、执收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对执收人依法依规收费教

育培训。通过培训、新闻媒体宣传等方式把相关收费政策宣讲到

位，让市场主体了解惠企政策内涵，使执收主体了解政策边界，形

成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。 

（定期专项整治 

各级财政、执收部门要在公安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交通、农林

水、人防、法院、市场监管、银保监、证监等涉企收费的重点领域定

期开展违法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，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，要边

整边改，举一反三，做到令行禁止，彻底杜绝违法违规收费。 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山西省财政厅力、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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